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披露了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福建

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公司

２１５００

万股

股份的公告》（以下简称《征集公告》），根据《征集公告》，意向受让方于北京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７

时

３０

分之前向轻纺控股公司提交受让意向书及相关资料。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停牌一天。

公司将及时披露公开征集受让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对纳入本次资产重组范围的标的

资产的权属情况、历史沿革等方面事项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公司及交易对方已

分别安排了相关责任人重点负责重组的各项工作，已多次召开协调会进行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

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

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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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以上信息详情请登录网站

www.cbex.com.cn

招商公告

现有成都工投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转让一批铂金制品，现以金

锭形式存在，铂金锭每块重量约

５ｋｇ±０．１ｋｇ

，共计

３０

块，转让标的物总

重约为

１５０．８１１６ｋｇ

，其品质符合

ＧＢ／Ｔ１４１９－２００４

的有关要求。 纯度达

到

９９．９５％

，特此转让，招商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７

时

００

分，详情请见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如有意向者，请联系：

刘昕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冉强 刘庆华

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５２ ０２８－８５９８７０００－５１９

、

５０９

烟台市金都大厦合计约

２７９７３．２１

平方米房产整体转让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受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公开

转让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９

号的金都大厦部分房产。 转

让面积合计约

２７９７３．２１

平方米，转让价格

１８１００

万元，动态报价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转让详情请见北金所（

ｗｗｗ．

ｃｆａｅ．ｃｎ

）首页内容。 联系人：程先生，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１７

。

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部分破产财产拍卖征集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于近日对华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

分破产财产进行公开拍卖，现面向社会进行招商，欢迎有意竞买者

来电咨询。 本次拍卖的标的为：华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

天元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详细情况详见北京产权交易所备查资料。

受托经纪机构 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产权交易所 报名及咨询电话

６６２９５５８０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６６

北京金音源管

理科技有限公

司

３．５％

股权

１４６４．７４ －３２３．０９

注册资本

：

３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开发音乐软件

、

背景音乐播放设备

；

提供

背景音乐管理服务

；

提供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

询

、

软件技术培训

。 （

知识产权出资

６２５

万元

）

３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６４

吉林星光汽车

锁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１６７０．７１ ６６．１６

注册资本

：

１９５．９１

万元

经营范围

：

汽车门锁机构

、

玻璃升降器

、

汽车电器件制

造

、

加工

、

销售

。

３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６３

株洲春华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２％

股权

＼ ＼

注册资本

：

１６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锻造

、

铸造

、

冲压件

、

工模具制造等

。

９２．０５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６５

内蒙古易润大

都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２７９．０４ ９８．８８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兽用化学药品

、

兽用医疗器械

（

精神类药品

、

强制免疫生物制品除外

）

的销售

（

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

一般经营项目

：

畜牧业机械

、

配件生产销售

；

温室

、

节水

灌溉设备销售

；

相关技术咨询

。

＊＊＊

６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６２

北京亚欧好运

物流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４９５．４７ ４９７．０５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普通货运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

，

不得经营等

。

１９８．８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８３－２

北京鑫海湖商

贸有限公司

４８．７４％

股权

５２０７．９２ ４８９４．１２

注册资本

：

４９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日用

品

、

办公用品

、

五金交电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

装饰材

料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机械电子设备

、

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

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专用产

品

）、

服装鞋帽

、

针纺织品

。 （

其中实物出资为

９３２．０２

万元

；

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资为

１４５６．０８

万元

）

２２０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６１

广东飞达交通

工程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１３３２５．５８ ２０６５．４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通信

、

监控

、

收费综合

系统工程

（

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

）

等

。

６８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５９

汕头兴业进出

口公司整体产

权

３００．６９ ２５８．４７

注册资本

：

２７３

万元

经营范围

：

主营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

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开

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等

。

２５８．４８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６０

辽宁凯捷辐射

环境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１４５．５２

注册资本

：

１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放射性废物治理及处置和核技术应用专业化

服务

。 （

需审批的除外

）

１４５．５２

ＳＷ１１１２ＢＪ０００６５

大唐连城发电

厂

２×１００ＭＷ

关

停机组部分资

产

／ ４１８８．５

转让资产为

：

大唐连城发电厂

２×１００ＭＷ

关停机组部分资

产

４５０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６８５－２

山金西部地质

矿产勘查有限

公司

９％

股权

６５５２．５２ ６１６７．２５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

、

黑色金属及其它固体矿产地质勘

查

、

开发和经营

；

地质勘探工程

；

地质咨询

；

地质技术服

务

。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

＊＊＊

５４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５６

北京市信大德

胜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６５．４２％

股权

２９８．６１ ２７６．７

注册资本

：

２８１．４

万元

营业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物业管理

；

装饰设计

；

家居装饰

；

机动车

公共停车场服务

；

销售百货

、

建筑材料

、

机械电器设备

、

五金交电

、

化工产品

（

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

品

）。

１８４．１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５８

北京正勤畜禽

保健品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８．１６％

股权

１４５７．９７ ６９．７９

注册资本

：

７１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销售兽药

。

一般经营项目

：

兽药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等

。

１９．６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５７

北京市制胜共

济液化气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９．０３ ３４．７

注册资本

：

３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零售瓶装液化石油气

。

一般经营项目

：

零售日用杂品

、

金属材料

、

五金交电

。

３４．７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５７０－２

宁夏大唐国际

大坝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

股权

／ ／

注册资本

：

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电力生产和销售

；

电力技术咨询

，

服务及综合

利用

６０００

ＳＷ１１１２ＢＪ０００７７

北京巴黎大磨

坊食品有限公

司实物资产

＼ １９．１１

北京巴黎大磨坊食品有限公司特别清算委员会将持有

的北京巴黎大磨坊食品有限公司实物资产对外转让

，

包

括机器设备

，

机动车及电子设备一批

。

１９．１１

根据中国保监会 《关于促进寿险公司电话营销业务规

范发展的通知》（保监发【2008】38 号）的规定，现将我公

司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进行公示：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北京、四川、福建、山东、

湖南、江苏、辽宁、湖北及河南分公司自建中心已统一电话

营销号码为 4008000111。

各分公司合作机构外呼电话号码如下：

北京：010-82211155、010-58540677、010-67679900

福建：0591-95533

湖北：95558

江苏：025-68520099

交通银行全国外呼统一号码：021-95559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由英国英杰华集团与中国中

粮集团合资组建，于 2003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业，目前注

册资本金达 29.4598 亿元人民币。 经过多年战略布局和

市场拓展， 中英人寿始终坚持财务稳健和规范经营的理

念，目前业务已拓展至广东、北京、四川、福建、山东、湖

南、河北、江苏、辽宁、湖北、河南、黑龙江等 12 个省市共

50 多个重点城市，稳居外资寿险公司第一梯队。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公告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股票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４６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开市起复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５

号文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海亮股份”或“公司” ）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海亮

股份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配售。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５

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１２０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１０

，

０８３

，

５３４

股，全部为高管锁定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１０９

，

９４６

，

４６６

股。 发行

价格为

６．６６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项目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认购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认购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

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

有效认购股数

（

股

） １０５，８２８，６７５ ８８．１７ １０，０８３，５３４ ８．４０ １１５，９１２，２０９ ９６．５７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

（

元

）

７０４，８１８，９７５．５０ ８８．１７ ６７，１５６，３３６．４４ ８．４０ ７７１，９７５，３１１．９４ ９６．５７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 本次海亮股份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１２０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由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本次海亮股份原股东按照每股人

民币

６．６６

元的价格，以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

南》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

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１

、向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

日）收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量为

３６６

，

４８８

，

２１７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５

日），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有效认购数量为

１０５

，

８２８

，

６７５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的

８８．１７％

，认购

金额为

７０４

，

８１８

，

９７５．５０

元。

２

、向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

日）收市，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量为

３３

，

６１１

，

７８３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５

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有效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８３

，

５３４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的

８．４０％

，认购金额

为

６７

，

１５６

，

３３６．４４

元。

３

、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５

日），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 合计全额认购了

５０

，

２４７

，

３４２

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１．８６％

。

４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

日）收市，海亮股份股东持股总量为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５

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１１５

，

９１２

，

２０９

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７７１

，

９７５

，

３１１．９４

元，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的

９６．５７％

，

超过了拟配售数量的百分之七十。

本次配股发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向

原股东配售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 知。

三、本公告见报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７

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

除权日），除权价格依据实际配股比例计算（实际配股比例

＝０．２８９７

）。本次配股的获配股份

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说明书摘要》 和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 投资者也可以到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

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亚丽

办公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联系人：邵国勇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３

，

０５７５－８７６６９３３３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１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保荐代表人：吴克卫、付竹

联系人：余丽琴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６１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

０１０－５９１３６６４７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９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接到公司股东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友集团”）的通知，三友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

９

，

１５９

，

４８７

股股票，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三友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首次增

持本公司

４６１

，

５３７

股股份（详见本公司公告

２０１１－０５４

）。 此后，三友集团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票

８

，

６９７

，

９５０

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三友集团已累计增持本公司

９

，

１５９

，

４８７

股股份，达到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８６％

。

增持前， 三友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０２

，

３４５

，

６６０

股股份， 占总股份的

９．６６％

；三友集团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

－－－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本公司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３１３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１９％

，完成上述增持后，

两者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总股本的

５６．７１％

。

二、后续增持计划

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日起算）以自身名义继续在二级市场增

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

（含已增持的股份）。

三友集团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或转让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４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基础公司”）

７０％

的股权的议案。其中：

５５％

的股权由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持有；

１５％

的股权由建工集团

控股的新疆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利水电集团公司”）持有。

建工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４９．７４％

的股份；建工集团为水利水电集团

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水利水电集团公司

５２．０５％

的股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属同

一控股股东控制下的其它企业，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１－

０６０

）。

二、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各方：

转让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兵团水利水电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３

、交易价格：根据协议，本公司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向建工集团收购其所持有的基础公

司

５５％

的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１７

，

８９９

，

１８３．７９

元；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向水利水电集团收

购其所持有的基础公司

１５％

的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８８１

，

５９５．５８

元。

４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

效。

协议签署时，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建工师国资委”）《关于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的批复》（师发［

２０１１

］

２４

号）。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以具有相关资格的审计机构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涉及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１４６

号）作为定价依据。

三、审批情况

近日，本公司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兵团国

资委”）《关于协议转让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兵国资发

［

２０１１

］

２２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准予变

更登记通知书》，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受让基础公司

７０％

的股权，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本项交易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

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和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地位和优势。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不会产生不

利影响。 有利于拓宽公司经营领域；定价原则为自愿、平等，具备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关于协议转让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兵国资发

［

２０１１

］

２２１

号）；

２

、《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新）登记内变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３７８７

号。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９

股票简称：

ＳＴ

黑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９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触及跌幅限制，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交易方签署了《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

及换股吸收合并事宜的补充协议（一）》，约定《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收

合并事宜之框架协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及《资产置换协议》约定之终止时限共同延

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交易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各项审批事项进展情况及重组相关协议续期安排事

宜向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和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书面问询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收到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和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复

函，内容如下：本次交易涉及的商务部关于战略投资者的审批、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的

核查、福建省环保厅的环保核查意见、翔鹭石化年产

９０

万吨

ＰＴＡ

技改项目（技改至

１５０

万吨

／

年）的立项确认等外部审批，一直都在积极推进，但鉴于所涉及的审批单位较多，审批流

程时间较长，目前上述四项审批均在进行过程中，尚未取得最终审批结果。 我司将就审批

进展情况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就相关协议是否续签函告贵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公司收到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和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函，主要内容如下：根据我司与贵公司签署的系列重组协议，我司

股东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我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作出了承诺和补偿安排。

但由于本次重组的外部审批环节较多、周期较长，依目前进展看，将导致我司股东在原有

承诺基础上至少再延长一年承诺补偿期，而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加之行

业的竞争不断加剧，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的稳定性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在此情况下延长承诺补偿期加重了股东的承诺义务。 鉴此，经我司董事会确认，我

公司与贵公司所签署之系列重组协议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即行终止，不再延期。

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程序进行了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三个月内，除前述已披露的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事项外，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就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鉴于厦

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和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在重组相关协议到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即行终止不再延期，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终止。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认真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以

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９

股票简称：

ＳＴ

黑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交易方签署了《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

及换股吸收合并事宜的补充协议（一）》，约定《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收

合并事宜之框架协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及《资产置换协议》约定之终止时限共同延

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公司收到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和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函，主要内容如下：根据我司与贵公司签署的系列重组协议，我司

股东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我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作出了承诺和补偿安排。

但由于本次重组的外部审批环节较多、周期较长，依目前进展看，将导致我司股东在原有

承诺基础上至少再延长一年承诺补偿期，而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加之行

业的竞争不断加剧，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的稳定性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在此情况下延长承诺补偿期加重了股东的承诺义务。 鉴此，经我司董事会确认，我

公司与贵公司所签署之系列重组协议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即行终止，不再延期。

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程序进行了公告

鉴于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和翔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在重组相关协议到期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即行终止不再延期，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终止。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再次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